
山西省医疗保障局文件

晋医保发〔2023〕10 号

山西省医疗保障局

关于规范完善定点医药机构纳入职工

门诊统筹管理的通知

各市医疗保障局，省医疗保〓管理服务中心：

根据《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转发〈国家医疗保障局

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的通知〉

的通知》（晋医保办发〔2023〕2号）和《山西省医疗保障局、山

西省财政厅、山西省卫健委关于印发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

诊统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晋医保发〔2022〕12 号）要求，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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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规范完善定点医药机构纳入职工门诊统筹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纳入范围

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议期内的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

店，近一年内未被医保、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等行政部门行政处

罚或被医保经办机构暂停、终止医保服务协议，自愿承担职工医

保门诊统筹就医、购药服务的，均可申请纳入。

二、纳入流程
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医药机构填写《申请承担职工门诊统筹服

务承诺书》（以下称《承诺书》），提交医保经办机构。

（二）核对信息。医保经办机构核对《承诺书》内容是否完

整，是否有医保违规处理记录。

（三）系统对接。医保经办机构对医药机构信息系统改造提

供技术指导，测试成功后，完成信息系统对接。

（四）开通服务。完成信息系统对接的医药机构，医保经办

机构及时开通门诊统筹服务。提供互联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，

各市医保经办机构应先报省级经办机构备案后，再开通门诊统筹

服务。

（五）公布名单。各级医保经办机构通过医保部门官方网站

等渠道公布门诊统筹服务机构名单，方便参保职工选择就医购药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医保经办机构要将对门诊统筹医药机构的管理要求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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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年度服务协议内容，加强日常监管，及时处理违反法律法规、

政策规定和服务协议的行为，为参保职工提供高效、优质服务。

（二）坚持“宽进严管，能进能出”的原则，各级医保经办

机构要随时受理医药机构申请，符合条件的要及时开通服务；要

做好政策宣传，并结合日常管理、年度考核、数据分析、智能监

控、投诉举报以及承诺履行等情况，强化门诊统筹管理，建立门

诊统筹医药机构退出机制，进一步规范服务行为。

本通知自文件下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 年。具体经办服务

工作由山西省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。山西省医疗

保险管理服务中心《关于做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定点医

药机构准入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医险〔2022〕1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申请承担职工门诊统筹服务承诺书

山西省医疗保障局

2023 年 4月 26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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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申请承担职工门诊统筹服务承诺书

＿＿＿医保中心：

＿＿＿＿＿＿（机构医保代码：＿＿＿）为＿＿市（省直）

医保定点医药机构，现就承担职工门诊统筹服务承诺如下：

1.自愿承担门诊统筹服务；

2.自愿按国家医保信息平台规范要求改造信息管理系统，使

用医保目录数据库，实现本机构库存项目与医保目录数据库自动

匹配、标识，实现处方和医保结算信息实时流转和撤销，实现直

接结算和医保退费，实现医保智能监控系统对“进、销、存”数

据的实时读取和采集；

以上内容真实、有效，并愿意承担违反承诺和申报不实信息

3.近 1 年（自申报之日起）来，未被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

等行政部门行政处罚。

的相关责任。

联系人： 电话：

负责人： 电话：

＿＿＿＿（医药机构）(印章)

年 月 日

山西省医疗保障局 2023 年 6月 13 日 印发


